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和（第二期） 

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等相

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

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和（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一、2016 年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刚

集 01，债券代码：136731），发行规模为 5 亿元，期限为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起息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26 日。“16

刚集 01”未能在 2018 年 9 月 26 日完成付息兑付，已构成实质性违约。截至本

临时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尚未支付本期债券本息。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 刚

集 02，债券代码：136817），发行规模为 5 亿元，期限为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起息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3 日。“16

刚集 02”未能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付息和回售日为 2018 年 11 月 3 日，因节

假日顺延至 2018 年 11 月 5 日）完成付息兑付，已构成实质性违约。截至本临时

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尚未支付本期债券本息。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经国信证券核查，发行人近期发生如下事项： 

（一） 发行人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 

根据国信证券查询，发行人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已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发



生变更，由徐建刚变更为王仁忠。发行人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公告》，证

实了上述变更并披露了王仁忠的简历。公告称：“上述人事变动后，徐建刚先生

仍为公司大股东。同时，公司股东会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作出决议，授权徐建刚

先生继续负责发行人经营管理工作。故上述人事变动未违背‘16 刚集 01’、‘16

刚集 02’、‘17 刚泰 01’和‘17 刚泰 02’募集说明书中所做的承诺即‘在本次发行

的公司债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情

况时，……主要负责人不得调离。’上述人事变动不会对我公司的日常管理、生

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有效性造

成不利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我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

定。” 

国信证券已通过邮件、电话及现场访谈方式再次提醒发行人及其主要负责人

严格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切实执行偿债保障措施，并恪守本职，

进一步加强与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的沟通，妥善解决违约债券处置问题。 

（二） 发行人前期诉讼进展情况 

经国信证券查询公开信息，近期发行人前期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发行人子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金融合同纠纷一案 

（1）受理法院：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案号：（2018）浙 0106 民初 5582 号 

（3）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被告：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4）诉讼进展：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发布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民事裁定书》（（2018）浙 01 民辖

终 1750 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 发行人新增股权冻结情况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并经国信证券核查，发行人近期新增股权冻结事项如下： 

单位：万元 

股权冻结标的公

司 

被冻结公司

注册资本 
被执行人 冻结股权 执行法院 冻结期限 执行通知文书号 

上海刚泰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 
30,000.00 

刚泰集团

有限公司 
30,000.00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2019.1.23-2022.1.22 

（2018）沪法执 01

民初字第 1403 号 

上海刚泰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 
80,000.00 

刚泰集团

有限公司 
76,000.00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2019.1.23-2022.1.22 

（2018）沪法执 01

民初字第 1403 号 

甘肃刚泰控股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48,871.53 
刚泰集团

有限公司 

19,551.13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三年 

（2018）沪 01 民

初 1403 号 1 

19,551.13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三年 

（2019）沪 01 民

初 1 号 2 

刚泰金融控股

（上海）有限公

司 

61,224.00 
刚泰集团

有限公司 
31,224.00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2019.1.18-2022.1.17 

（2018）沪法执 01

民初字第 1403 号 

注1：“（2018）沪01民初1403号”股权冻结申请人为上海淮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该申请人本次申请的冻结中，刚泰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甘肃刚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合计19,551.13万元股权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轮候冻结。 

注2：“（2019）沪01民初1号”股权冻结申请人为自然人仇怡梦，该申请人本次申请的冻

结中，刚泰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19,551.13万元股权为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轮候冻结。 

注3：根据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的《甘肃刚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公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解除

其执行的刚泰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19,551.13万元股权

的轮候冻结，解冻时间为2019年1月8日。 

 

（四）新增法院被执行人情况 

根据国信证券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发行人下属子/孙公司新增如下法

院被执行人信息： 

1、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 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列

为被执行人。（案号：（2019）沪 0115 执 355 号、356 号、357 号、358 号和 359

号）； 



2、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4 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列为被

执行人。（案号：（2019）沪 0115 执恢 58 号）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并就发行人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

注“16 刚集 01”和“16 刚集 02”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

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